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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

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9年 5月 29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

于 2019年 5月 31日下午 2：30以现场方式召开。应出席董事 9人，

实出席董事 8人。董事华永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，会前已

审阅会议相关资料并表示同意全部议案，特授权委托董事董画天女士

代为表决并签署相关会议文件。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。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先生主持。会

议做出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天津业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%股权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。（详见公告 2019-015） 

8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关联董事刘明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三

位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（详见附件一、附件

二） 

二、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非关联方借款的议案。（详见公告

2019-016） 



9位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。 

三、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9

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。（详见公告 2019-017） 

9位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。 

四、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董事辞任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。 

同意刘明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任公司董事长、董事职务，经股东

单位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推荐，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审核，提名杨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（简历详

见附件三）。 

9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

立意见（详见附件四）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1日 



附件一： 

关于转让天津业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

3%股权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事前

对该议案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声明如下： 

公司经营层已将拟审议议案内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听

取了有关人员的情况汇报并审阅了相关资料，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从公

司的长远利益出发，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，剥离低效资产，对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关

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罗鸿铭 

李  雯 

张  萱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29日 



附件二： 

关于转让天津业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

3%股权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经对公司有关资料的认真审阅，

现对公司《关于转让天津业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%股权关联交易》

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拟进行的股权转让交易，是按照一般

市场经济原则进行，是合法、公允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公司转让天津业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%股权有利于优

化资产结构，合理配置资源，提升业绩水平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涉及相关定价合理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

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罗鸿铭 

李  雯 

张  萱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31日 



附件三： 

简 历 

 

杨川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9 月出生，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研

究生、经济学博士，正高级经济师，中共党员， 1990年 7月参加工

作。曾任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、总法律顾问，

天津泰康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。现任天

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，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。 



附件四： 

关于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规定，

我们作为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

了有关材料后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

“关于董事辞任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”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经审阅董事候选人杨川先生的个人履历，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

第 147条规定的情况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，并且禁

入尚未解除的现象，其任职资格合法，董事提名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候选人符合胜任上市公司

董事的职责要求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罗鸿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 萱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31日 


